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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# 議 員 將 採 用 這 種 語 言 提 出 質 詢  

 

 # Member will ask the question in this language  

 

 



初 稿 
 

Claims received by the Labour Tribunal 
 
 

# (1) 劉 千 石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就 過 去 3 年 每 年 勞 資 審 裁 處 接 獲 的 申 索 個 案 ， 政

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一 )  每 年 接 獲 的 申 索 個 案 按 成 因 分 類 的 數 字 為

何 ；  
 
(二 )  每 年 已 審 理 的 案 件 數 字 為 何 ；  
 
(三 )  每 年 接 獲 及 審 理 的 總 申 索 款 項 數 字 為 何 ；  
 
(四 )  每 年 案 件 由 入 禀 日 至 審 結 平 均 所 需 時 間 分

別 為 何 ；  

 

(五 )  每 年 按 申 索 人 行 業 及 職 業 劃 分 的 分 項 數 字

為 何 ；  
 
(六 )  每 年 調 查 主 任 就 案 件 外 出 調 查 的 次 數 及 按

成 因 分 類 的 分 項 數 字 為 何 ？  
 
 
 
 

 



初 稿 
 

Role and functions of the district councils 
 
 

# (2) 楊 森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政 府 曾 於 2 0 0 1 年 就 加 強 區 議 會 角 色 和 職 能 提 出 一
系 列 措 施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一 )  就 地 區 文 康 設 施 (例 如 室 內 運 動 場 、 泳 池 )

的 使 用 和 管 理 而 言 ， 各 區 區 議 會 曾 提 出 哪

些 建 議 ， 當 中 有 多 少 項 為 部 門 採 納 及 有 多

少 項 不 為 部 門 採 納，不 為 採 納 的 原 因 為 何； 
 
(二 )  就 地 區 市 政 設 施 和 服 務 而 言 ， 各 區 區 議 會

曾 提 出 哪 些 建 議 ， 當 中 有 多 少 項 為 部 門 採

納 及 有 多 少 項 不 為 部 門 採 納 ， 不 為 採 納 的

原 因 為 何 ；  
 
(三 )  就 邀 請 區 議 會 就 私 營 承 辦 商 在 區 內 提 供 的

市 政 服 務 的 表 現 和 水 平 提 意 見 ， 各 區 相 關

部 門 曾 分 別 提 出 多 次 邀 請 ， 以 及 有 多 少 次

是 考 慮 過 區 議 會 意 見 後 ， 決 定 續 約 ， 有 多

少 次 是 不 續 約 ；  
 
(四 )  現 時 的 鄉 郊 小 工 程 計 劃 督 導 委 員 會 、 市 區

小 工 程 計 劃 督 導 委 員 會 和 1 8 個 地 區 小 組 的
主 席 職 位 ， 有 多 少 個 由 區 議 會 主 席 擔 任 ，

多 少 個 由 區 議 員 擔 任 ；  
 
(五 )  現 時 在 1 8 區 各 區 中，各 地 區 諮 詢 委 員 會 的

人 數 和 區 議 員 比 例 ， 有 哪 些 地 區 諮 詢 委 員

會 主 席 的 職 位 是 由 區 議 員 擔 任 ， 有 哪 些 不

是 ；  
 
(六 )  現 時 各 諮 詢 及 法 定 組 織 的 人 數 及 區 議 員 比

例 ；  
 
(七 )  各 局 長 及 部 門 首 長 與 現 屆 區 議 會 會 面 次

數 ； 及  
 
(八 )  2 0 0 1 年 時 預 留 1 , 2 0 0 萬 元 ， 為 區 會 秘 書 處

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工 程 組 提 供 額 外 資 源 的 使

用 情 況 ？  



初 稿 
 

Provision of land for use as container back-up areas 
and open storage space for containers 

 
 

# (3) 劉 健 儀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鑒 於 深 港 西 部 通 道 快 將 建 成，途 經 元 朗、天 水 圍 、

流 浮 山 一 帶 的 跨 境 貨 車 流 量 預 計 將 會 大 增 ， 貨 櫃

後 勤 用 地 在 該 區 的 需 求 亦 會 相 應 增 加 ， 政 府 可 否

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一 )  現 時 元 朗 、 天 水 圍 、 流 浮 山 一 帶 區 域 有 多

少 土 地 已 規 劃 作 貨 櫃 後 勤 用 地 及 露 天 存 放

用 途 ； 及  
 
(二 )  為 配 合 未 來 貨 車 流 量 增 長 的 需 要 ， 會 否 在

后 海 灣 幹 線 附 近 規 劃 更 多 土 地 作 上 述 用

途 ； 若 會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若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 
 
 

 
 



初 稿 
 

Hospital transfer service 
 
 

# (4) 李 卓 人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消 防 處 處 長 發 表 2 0 0 5 年 工 作 回 顧 時 透 露 ， 該 處 正
研 究 將 部 分 急 切 轉 院 服 務 交 由 醫 療 輔 助 隊 處 理 。

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一 )  該 項 研 究 的 詳 情 ， 包 括 預 計 研 究 所 需 時

間 、 計 劃 由 醫 療 輔 助 隊 提 供 服 務 的 範 圍 ，

以 及 將 以 甚 麼 形 式 諮 詢 員 工 和 公 眾 的 意

見 ；  
 
(二 )  如 何 確 保 由 志 願 隊 員 組 成 的 醫 療 輔 助 隊 有

穩 定 和 充 裕 的 人 手 處 理 上 述 服 務 ， 並 有 足

夠 的 專 業 訓 練 應 付 突 發 和 危 急 事 件 ； 及  
 
(三 )  估 計 由 醫 療 輔 助 隊 處 理 部 分 急 切 轉 院 服 務

每 年 涉 及 的 開 支 ？  
 
 
 
 



初 稿 
 

Air temperature inside train compartments 
 
 

# (5) 劉 江 華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有 關 鐵 路 列 車 車 廂 內 及 月 台 的 溫 度 事 宜 ， 政 府 可

否 告 知 本 會 ， 是 否 知 悉 ：  
 
(一 )  根 據 當 局 於 2 0 0 3 年 答 覆 本 人 的 質 詢，兩 間

鐵 路 公 司 都 會 維 持 車 廂 的 溫 度 於 特 定 水

平 ， 然 而 ， 於 冬 季 月 份 會 否 因 應 天 氣 寒 冷

而 提 升 月 台 及 車 廂 內 的 溫 度 ； 又 因 應 乘 客

的 數 量 ， 溫 度 可 能 會 出 現 變 化 ， 兩 間 鐵 路

公 司 是 如 何 維 持 有 關 的 溫 度 ；  
 
(二 )  本 人 接 獲 不 少 市 民 投 訴 地 鐵 月 台 的 溫 度 於

冬 季 月 份 偏 高 ， 甚 至 出 現 焗 促 的 情 況 ， 就

此 ， 地 鐵 月 台 的 平 均 溫 度 於 夏 季 及 冬 季 分

別 為 何 ； 環 境 保 護 署 曾 否 作 出 了 解 及 監

測 ； 若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  
 
(三 )  當 局 曾 表 示 兩 間 鐵 路 公 司 將 與 環 保 署 合

作 ， 制 訂 有 空 調 設 備 的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內 的

空 氣 質 素 指 引 ， 有 關 詳 情 為 何 ？  
 
 
 
 
 



初 稿 
 

Educational programmes broadcast in electronic media 
 
 

# (6) 何 鍾 泰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香 港 電 台 節 目 《 天 下 父 母 心 》 於 日 前 進 行 了 一 個

網 上 調 查 ， 就 有 關 父 母 對 子 女 的 期 望 進 行 分 析 ，

這 類 節 目 極 具 教 育 意 義 ， 亦 有 助 父 母 與 子 女 之 間

的 溝 通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一 )  現 時 在 各 電 子 傳 媒 中 ， 一 星 期 會 播 放 多 少

次 這 類 具 教 育 意 義 的 節 目 ；  
 
(二 )  政 府 是 如 何 對 這 些 教 育 性 節 目 進 行 分 類 ；

及  
 
(三 )  政 府 現 時 有 否 計 劃 考 慮 撥 款 支 持 這 一 類 教

育 性 的 節 目 實 行 ？  
 
 
 

 



初 稿 
 

Cross-boundary flight services 
 
 

# (7) 單 仲 偕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一 )  現 時 來 往 本 港 及 內 地 的 飛 機 航 線 數 目 和 涉

及 哪 些 城 市 ；  
 
(二 )  過 去 3 年 ， 每 年 來 往 香 港 及 內 地 的 旅 客 各

有 多 少 ， 當 中 在 本 港 轉 機 前 往 內 地 或 海 外

城 市 的 旅 客 各 有 多 少 ； 及  
 
(三 )  有 否 計 劃 與 內 地 相 關 部 門 商 討 ， 增 加 本 港

往 返 內 地 的 飛 機 航 線 數 目 ； 若 有 ， 詳 情 為

何 ； 若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 
 
 
 

 



初 稿 
 

Regulation of advertisements 
 
 

# (8) 楊 孝 華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有 產 品 公 司 在 報 章 雜 誌 中 以 不 具 名 方 式 刊 登 廣

告 ， 只 是 在 一 篇 文 章 或 報 道 後 加 上 廣 告 兩 個 字 ，

內 容 未 必 是 推 銷 自 己 的 產 品 ， 可 能 是 指 出 某 產 品

的 壞 處 ， 就 此 種 廣 告 內 容 的 真 確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

本 會 ：  
 
(一 )  過 去 3 年 ， 當 局 接 獲 多 少 宗 有 關 廣 告 內 容

失 實 的 投 訴 ， 處 理 這 些 投 訴 的 程 序 和 結

果 ， 有 否 懲 處 作 失 實 廣 告 的 人 ； 及  
 
(二 )  當 局 現 時 如 何 監 管 報 章 雜 誌 內 的 廣 告 ； 會

否 考 慮 加 強 監 管 廣 告 的 措 施 ； 若 有 ， 詳 情

為 何 ； 若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 
 

 



初 稿 
 

Flats of Po Tin Estate in Tuen Mun 
 
 

# (9) 張 學 明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本 人 接 獲 屯 門 寶 田 邨 居 民 及 當 地 區 議 員 投 訴 ， 指

寶 田 邨 原 本 用 作 臨 時 居 所 ， 設 施 因 而 一 直 不 完

善 ， 例 如 居 住 單 位 內 的 廁 所 狹 窄 ， 以 致 成 年 人 只

能 側 身 進 入 廁 所 及 難 於 在 廁 所 轉 身 。 然 而 ， 香 港

房 屋 委 員 會 (“ 房 委 會 ＂ )將 寶 田 邨 轉 為 出 租 公 共
屋 邨 (“ 公 屋 ＂ )，現 時 的 居 民 因 而 要 長 期 在 該 屋 邨
居 住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一 )  現 時 寶 田 邨 的 出 租 率 ； 出 租 公 屋 單 位 及 中

轉 屋 單 位 各 有 多 少 間 ， 以 及 它 們 各 自 的 入

住 率 ；  
 
(二 )  房 委 會 及 房 屋 署 會 否 撥 款 改 善 寶 田 邨 的 設

施 ， 包 括 將 現 時 的 廁 所 間 格 更 改 為 標 準 規

格 及 增 加 屋 邨 內 的 兒 童 及 康 樂 設 施 等 ； 及  
 
(三 )  若 房 委 會 及 房 屋 署 不 會 撥 款 改 善 寶 田 邨 的

設 施 ， 會 否 考 慮 為 入 住 寶 田 邨 的 人 士 提 供

租 金 優 惠 ， 以 作 補 償 ； 若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 
 

 



初 稿 
 

Food safety of Chinese preserved meat 
 
 

# (10) 李 國 麟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據 報 ， 內 地 上 月 實 施 新 標 準 規 管 臘 味 食 品 的 過 氧

化 值 及 酸 值 ； 相 對 於 內 地 及 部 份 海 外 地 區 ， 本 港

的 食 物 監 測 計 劃 至 今 未 有 沿 用 相 關 標 準 。 長 期 進

食 過 氧 化 值 及 酸 值 超 標 的 食 物 ， 會 令 人 容 易 患 上

慢 性 病 及 癌 症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一 )  過 去 3 年 ， 有 否 抽 驗 由 內 地 入 口 及 本 地 生

產 的 臘 味 食 品 的 過 氧 化 值 及 酸 值 ； 若 有 ，

樣 本 曾 否 出 現 超 標 情 況 ； 若 否 ， 是 否 有 計

劃 規 管 臘 味 食 品 的 過 氧 化 值 及 酸 值 ； 若

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 
 
(二 )  本 港 現 時 沿 用 於 臘 味 食 品 的 安 全 檢 測 標 準

為 何 ； 是 否 與 內 地 所 沿 用 的 標 準 相 符 ； 若

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 
 
(三 )  如 何 釐 訂 食 物 監 測 制 度 裡 有 關 抽 查 種 類 、

抽 查 密 度 、 樣 本 數 目 及 檢 測 參 數 的 需 要 及

衛 生 標 準 ， 以 確 保 該 制 度 及 本 港 的 食 物 抽

驗 政 策 能 全 面 並 有 效 地 監 察 及 反 映 整 體 及

個 別 食 物 供 應 的 安 全 情 況 ； 及  
 
(四 )  是 否 有 需 要 檢 討 本 港 的 食 品 法 例 ， 以 確 保

該 等 超 出 內 地 或 其 他 地 區 食 物 安 全 標 準 ，

能 在 本 地 發 售 並 對 健 康 有 不 良 影 響 的 食

品 ， 能 適 時 受 到 本 港 食 品 法 例 的 規 管 ？  
 
 

 
 

 



初 稿 
 

Privatization of public health services 
 
 

# (11) 郭 家 麒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據 知 ， 有 公 立 醫 院 開 設 醫 療 中 心 提 供 私 家 專 科 門

診 服 務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一 )  目 前 有 多 少 間 公 立 醫 院 在 普 通 科 門 診 、 住

院 病 床 及 專 科 診 症 和 手 術 ， 提 供 私 家 醫 療

服 務 ； 請 詳 列 其 具 體 運 作 情 況 、 醫 護 人 手

的 聘 用 條 件 及 編 制 、 輪 候 病 人 、 私 家 病 床

及 手 術 等 數 字 、 服 務 收 費 標 準 、 佔 用 多 少

公 營 醫 療 服 務 的 資 源 、 實 際 成 本 及 開 支 預

算 、 有 關 收 益 的 分 賬 情 況 ， 和 有 多 少 資 源

可 調 回 公 營 部 門 ；  
 
(二 )  除 中 文 大 學 醫 學 院 與 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合 作

設 立 的 首 個 醫 療 中 心 外 ， 是 否 知 悉 其 他 公

立 醫 院 計 亦 將 計 劃 成 立 醫 療 中 心 ， 或 整 間

改 為 提 供 私 家 醫 療 服 務 ， 以 及 ， 是 否 知 悉

香 港 大 學 醫 學 院 計 劃 成 立 私 家 醫 院 的 詳

情 ， 會 否 改 變 與 瑪 麗 醫 院 的 合 作 模 式 ； 及  
 
(三 )  公 營 醫 療 服 務 私 營 化 的 發 展 方 向 ， 會 否 改

變 醫 管 局 的 服 務 對 象 和 重 點 ， 令 付 得 起 錢

可 享 頭 等 醫 療 服 務 ， 影 響 公 立 醫 院 病 人 輪

候 時 間 ， 造 成 治 療 貧 窮 老 弱 及 危 病 重 症 成

為 次 等 醫 療 服 務 ？  
 
 
 

 



初 稿 
 

Wage systems for drivers of green minibuses 
 
 

# (12) 劉 江 華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有 關 現 時 專 線 小 巴 的 營 運 情 況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

會 ：  
 
(一 )  當 局 有 否 統 計 全 港 專 線 小 巴 以 “ 分 帳 方

式 ＂ 營 運 的 佔 整 體 小 巴 數 字 的 百 分 比 為

何 ； 又 當 中 行 駛 港 島 、 九 龍 及 新 界 區 的 分

佈 為 何 ； 及  
 
(二 ) 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盡 快 為 全 港 專 線 小 巴 統 一 以

受 薪 制 度 為 營 運 模 式 ， 以 杜 絕 因 一 些 採 用

“ 分 帳 方 式 ＂ 營 運 的 司 機 ， 為 求 增 加 載 客

人 次 而 開 快 車 ， 莽 顧 乘 客 及 路 面 安 全 ； 若

否 ， 原 因 是 甚 麼 ？  
 
 

 

 



初 稿 
 

Traffic accidents involving cats and dogs 
 
 

# (13) 蔡 素 玉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根 據 現 時 道 路 交 通 條 例 ， 駕 駛 者 在 公 路 上 意 外 撞

倒 貓 隻 或 狗 隻 ， 也 不 用 停 車 報 警 ， 令 寵 物 主 人 往

往 連 自 己 的 寵 物 是 生 是 死 也 不 知 道 。 政 府 可 否 告

知 本 會 ：  
 
(一 )  是 否 有 估 計 過 去 3 年 ， 每 年 有 多 少 宗 交 通

意 外 涉 及 貓 、 狗 等 寵 物 ， 涉 及 的 貓 、 狗 數

目 分 別 若 干 ；  
 
(二 )  警 方 接 獲 這 類 涉 及 寵 物 的 交 通 意 外 ， 一 般

會 如 何 處 理 ； 及  
 
(三 )  是 否 會 考 慮 修 改 法 例 ， 若 有 貓 、 狗 等 寵 物

涉 及 交 通 意 外 ， 駕 駛 者 必 須 停 車 報 警 ； 若

會 ， 詳 情 和 時 間 表 如 何 ； 若 不 會 ， 原 因 為

何 ？  
 
 
 

 



初 稿 
 

Review of the functions and structure of the district councils 
 
 

# (14) 馮 檢 基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行 政 長 官 在 2 0 0 5 年 1 0 月 的 施 政 報 告 中 表 示 ， 將
於 本 年 第 一 季 就 區 議 會 職 能 和 架 構 進 行 全 面 檢 討

和 諮 詢 。 政 府 會 開 闢 更 多 渠 道 讓 市 民 參 與 地 區 事

務 的 商 討 和 管 理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一 )  將 於 何 時 開 始 進 行 有 關 檢 討 ， 以 及 整 個 檢

討 工 作 和 落 實 檢 討 結 果 的 具 體 安 排 和 時 間

表 ；  
 
(二 )  該 全 面 檢 討 所 涵 蓋 的 範 疇 ； 當 中 會 否 包 括

取 消 區 議 會 成 員 委 任 制 度 、 加 強 區 議 會 在

地 區 事 務 上 的 角 色 、 將 兩 個 前 市 政 局 的 部

分 職 能 交 予 區 議 會 ， 以 及 將 區 議 會 作 為 培

養 政 治 人 才 的 有 效 渠 道；若 否，原 因 為 何 ；

及  
 
(三 )  將 以 何 方 式 諮 詢 公 眾 ， 以 及 會 否 在 諮 詢 之

前 或 諮 詢 期 內 進 行 民 意 調 查 ； 若 會 ， 詳 情

為 何 ； 若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 
 

 



初 稿 
 

Building safety inspections 
 
 

# (15) 陳 偉 業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有 鑒 於 近 年 樓 宇 失 修 問 題 引 起 公 眾 關 注 ， 政 府 於

2 0 0 5 年 年 底 發 表 文 件 ， 向 巿 民 諮 詢 強 制 驗 樓 政 策
的 意 見。就 有 關 驗 樓 的 問 題，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
 
(一 )  過 去 5 年 ， 每 年 被 政 府 檢 驗 的 私 人 住 宅 樓

宇 及 單 位 的 數 目 為 何 ； 每 年 用 於 檢 驗 私 人

樓 宇 的 開 支 為 何 ；  
 
(二 )  政 府 在 過 去 5 年 ， 每 年 發 出 的 修 葺 令 數 目

為 何 ； 及  
 
(三 )  政 府 會 否 考 慮 放 棄 推 行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， 並

在 差 餉 收 入 中 調 撥 部 分 資 金 ， 加 快 全 港 私

人 樓 宇 的 驗 樓 工 作 ， 並 在 驗 樓 後 向 被 檢 驗

樓 宇 的 業 主 發 出 驗 樓 報 告 及 修 葺 令 ， 從 而

鼓 勵 私 人 住 宅 業 主 維 修 樓 宇 ； 若 會 ， 詳 情

為 何 ； 若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 
 



初 稿 
 

Recruitment procedures for principal officials 
and senior civil servants 

 
 

# (16) 劉 慧 卿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當 局 在 2 0 0 1 年 延 攬 一 位 非 公 務 員 人 士 出 任 財 政 司
司 長 時 ， 公 眾 曾 質 疑 在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作 出 該 項 任

命 之 前 ， 招 聘 程 序 中 的 操 守 審 查 是 否 已 完 成 。 就

此 ， 行 政 機 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一 )  當 局 目 前 對 出 任 主 要 官 員 的 人 選 所 進 行 的

操 守 審 查 ， 與 對 出 任 高 級 公 務 員 職 位 的 人

選 所 進 行 的 是 否 一 致；若 否，分 別 在 哪 裡 ，

以 及 為 何 有 分 別 ； 及  
 
(二 )  當 局 現 時 有 否 措 施 確 保 在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委

任 主 要 官 員 之 前 已 完 成 操 守 審 查 程 序 ？  
 
 
 
 



初 稿 
 

Five-day work for the civil service 
 
 

# (17) 梁 耀 忠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行 政 長 官 上 月 告 知 本 會 ， 當 局 正 研 究 於 本 年 7 月

起 在 政 府 內 實 施 5 天 工 作 周 的 安 排 。 有 香 港 郵 政

的 職 員 告 知 本 人 ， 該 署 正 考 慮 停 止 提 供 星 期 六 上

午 的 服 務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一 )  會 否 規 定 各 政 府 部 門 在 實 施 5 天 工 作 周

時 ， 不 得 削 減 現 有 的 服 務 和 對 市 民 造 成 太

大 的 不 便 ； 若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  
 
(二 )  鑒 於 各 政 府 部 門 的 辦 事 處 在 緊 接 星 期 六 前

後 的 工 作 天 的 事 務 ， 可 能 會 在 實 施 5 天 工
作 周 後 增 多 ，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在 有 需 要 時 增

聘 人 手 ， 以 免 增 加 有 關 員 工 的 工 作 量 和 壓

力 ； 若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 
 
 
 
 



初 稿 
 

Breaches of employment conditions by service contractors 
 
 

# (18) 劉 千 石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 自 2 0 0 4 年 3 月 至 今 ， 承 辦 食
物 環 境 衞 生 署 、 政 府 物 流 服 務 署 、 政 府 產 業 署 、

房 屋 署 、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和 醫 院 管 理 局 外 判 工

程 或 服 務 的 機 構 ， 因 違 反 《 僱 傭 條 例 》 、 《 僱 員

補 償 條 例 》 、 《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條 例 》 或 《 入

境 條 例 》 ， 或 沒 有 履 行 標 書 中 承 諾 給 予 低 技 術 工

人 的 僱 用 條 款 ， 而 被 法 庭 定 罪 或 被 管 理 服 務 合 約

的 部 門 制 裁 的 情 況 ， 包 括 違 規 機 構 的 名 稱 、 該 機

構 承 辦 的 工 程 或 服 務 的 性 質 、 現 時 該 機 構 承 辦 的

外 判 工 程 或 服 務 合 約 的 數 目 和 價 值 總 額 、 違 規 個

案 的 數 目 和 詳 情 ， 以 及 被 法 庭 或 上 述 部 門 處 罰 的

詳 情 ？  
 
 



初 稿 
 

Statistics on students in various types of schools 
and the relevant tuition 

 
 

# (19) 單 仲 偕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政 府 可 否 按 照 以 下 列 表 告 知 本 會 ， 在 本 個 及 過 去

兩 個 學 年 ， 每 年 在 下 列 類 別 學 校 就 讀 的 學 生 的 數

目 及 學 費 開 支 ？  
 
  小學 中學 
  學生人數 每年學費中位

數 
學生人數 每年學費中位

數 
參加直接資

助計劃的學

校 

03-04學年     

 04-05學年     
 05-06學年     
私立學校 03-04學年     
 04-05學年     
 05-06學年     
參加私立獨

立學校計劃

的學校 

03-04學年     

 04-05學年     
 05-06學年     
按額補助學

校 
03-04學年     

 04-05學年     
 05-06學年     
英童學校 03-04學年     
 04-05學年     
 05-06學年     



初 稿 
 

Human organ transplants 
 
 

# (20) 郭 家 麒 議 員   (書 面 答 覆 )  
 
就 本 港 醫 療 體 系 處 理 遺 體 、 器 官 等 捐 贈 程 序 及 輪

候 移 植 手 術 等 方 面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 
(一 )  現 時 有 關 處 理 遺 體 、 器 官 、 骨 髓 、 血 液 、

人 體 基 因 等 細 胞 組 織 的 捐 贈 、 儲 存 機 構 、

程 序 手 續 ， 所 涉 資 源 及 有 何 專 業 守 則 或 法

例 規 管 ；  
 
(二 )  現 時 涉 及 需 要 接 受 上 述 器 官 移 植 的 病 人 類

別 、 人 數 及 輪 候 時 間 ； 病 人 流 失 、 死 亡 及

手 術 成 功 數 字 ， 以 及 所 需 的 器 官 種 類 、 數

目 和 捐 贈 的 情 況 若 何 ； 及  
 
(三 )  政 府 有 何 措 施 加 強 公 民 意 識 ， 以 鼓 勵 捐 贈

器 官 ； 及 注 重 醫 學 道 德 倫 理 ， 以 妥 善 利 用

捐 贈 器 官 於 醫 療 、 教 學 和 科 學 研 究 之 上 ？  
 
 
 
 
 
 


